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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四号）

——高端产业功能区及新兴产业基本情况

北京市统计局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30 日

根据北京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首都高端产业

功能区及新兴产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高端产业功能区

2018 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北京商务中心区、金融街、奥林匹克中心区、首都机场临

空经济示范区高端产业功能区
[注一]

，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

人单位 97613 个，比 2013 年末增长 54.2%；资产总计 1029099.0

亿元，比 2013 年末增长 81.0%；负债合计 788817.1 亿元；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 87367.1 亿元
[注二]

(详见表 1)。2018 年，上述高

端产业功能区以全市 9.9%的法人单位，创造了全市 47.7%的营

业收入。

（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

单位 22089 个，资产总计 129659.7 亿元，分别比 2013 年末增

长 44.8%和 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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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6772.0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87.6%。

营业收入占比居前五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工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合计 51224.9 亿元，占该区域营业收入的 90.2%。

（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

15542个，资产总计19231.7亿元，分别比2013年末增长204.8%

和 183.5%。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1797.8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137.4%。

营业收入占比居前五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工业，建筑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合计 11218.8 亿元，占该区域营业收入的 95.1%。

（三）北京商务中心区

北京商务中心区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 24939

个，资产总计 55771.1 亿元，分别比 2013 年末增长 23.3%和

81.9%。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8402.8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14.8%。营

业收入占比居前五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建筑业，合计 7574.8 亿元，占该区域

营业收入的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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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街

金融街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 3092 个，资产总

计 801668.1 亿元，分别比 2013 年末下降 12.7%和增长 71.2%。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2759.9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55.5%。

营业收入占比居前五位的行业是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合计 12490.6 亿元，占该区域营业收入的

97.9%。

（五）奥林匹克中心区

奥林匹克中心区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 20804

个，资产总计 25340.6 亿元。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549.0 亿元。营业收入占比居前五位的

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建筑业、房地

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合计 3893.4 亿元，占该区域营业收

入的 85.6%。

（六）首都机场临空经济示范区

首都机场临空经济示范区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

位 12761 个，资产总计 12015.3 亿元。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978.9 亿元。营业收入占比居前五位的

行业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工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合计 3526.0 亿元，占该区域营业收

入的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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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端产业功能区发展情况

法人单位

（个）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计（扣除重复部分） 97613 1029099.0 788817.1 87367.1

一、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2089 129659.7 73978.1 56772.0

#批发和零售业 2438 12830.0 8741.6 16180.1

工业 2890 22250.7 11387.0 12515.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067 21582.3 11318.8 9836.8

建筑业 384 16357.0 11172.8 7575.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6879 18286.7 9598.9 5116.9

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15542 19231.7 11456.3 11797.8

#批发和零售业 3990 3529.8 3060.1 6067.0

工业 881 5252.5 2851.6 3973.7

建筑业 430 865.7 620.1 571.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987 1836.8 936.5 348.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688 2680.4 1402.8 258.7

三、北京商务中心区 24939 55771.1 39992.9 8402.8

#批发和零售业 3286 4495.8 2769.6 3240.0

金融业 1374 32871.0 25449.1 2167.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964 8724.0 5719.8 1523.8

房地产业 850 4570.7 3232.9 365.6

建筑业 144 358.6 291.3 278.4

四、金融街 3092 801668.1 651210.3 12759.9

#金融业 627 753661.5 632951.7 10075.2

批发和零售业 392 3225.5 1749.1 1452.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7 1777.2 1404.4 582.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39 21873.3 4872.4 215.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96 14887.3 6721.5 165.4

五、奥林匹克中心区 20804 25340.6 14282.3 4549.0

#批发和零售业 3976 3590.9 2203.5 2322.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626 3545.4 1675.1 589.5

建筑业 329 829.4 594.5 389.7

房地产业 603 3174.5 1896.5 314.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788 9290.5 4893.0 277.5

六、首都机场临空经济示范区 12761 12015.3 6859.2 3978.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455 3350.6 1784.9 1963.0

批发和零售业 3318 785.2 456.3 923.0

工业 491 455.9 232.3 347.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111 2665.4 1166.8 156.6

房地产业 516 2434.6 1894.1 135.4

注：文中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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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8 年末，全市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
[注三]

生产的规模以上

工业法人单位
[注四]

970 个，比 2014 年末
[注五]

增长 18.4%;占规模以

上工业法人单位的 31.2%，比 2014 年末提高 9.0 个百分点。其

中，生物产业 320 个，占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法人单

位的 33.0%；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184 个，占 19.0%；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 153 个，占 15.8%。

2018 年，全市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法

人单位工业总产值 4971.1 亿元，比 2014 年增长 27.7%；占规模

以上工业法人单位的 25.3%，比 2014 年提高 4.2 个百分点。其

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1930.0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法人单位的 38.8%；生物产业 1278.5 亿元，占 25.7%；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748.9 亿元，占 15.1%（详见表 2）。

表 2 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情况

法人单位

（个）

工业总产值

（亿元）

合 计 970 4971.1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153 1930.0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184 748.9
新材料产业 97 317.7
生物产业 320 1278.5
新能源汽车产业 33 137.7
新能源产业 64 171.6
节能环保产业 134 347.4
数字创意产业 17 39.4

注：按照《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1家企业生产的产品可能同时涉及多个领域，

因此 8 个领域的法人单位数之和大于全市合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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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服务业

2018 年末，全市科技服务业
[注六]

法人单位 244160 个，资产

总计 186597.8 亿元，收入合计 26196.0 亿元
[注七]

。分领域看，

法人单位数量位居前三位的是：科技推广及相关服务 88463 个、

科技信息服务 75967 个和专业化技术服务 35108 个，分别占科

技服务业法人单位的 36.2%、31.1%和 14.4%。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位居前三位的是：科技金融服务 88305.8 亿元、科技信息服

务 41997.0 亿元和专业化技术服务 17625.5 亿元，分别占科技

服务业法人单位的 47.3%、22.5%和 9.4%。法人单位收入合计位

居前三位的是：科技信息服务 10673.7 亿元、专业化技术服务

5135.9 亿元和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服务 3033.9 亿元，分别占科

技服务业法人单位的 40.7%、19.6%和 11.6%（详见表 3）。

表 3 科技服务业发展情况

法人单位

（个）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收入合计

（亿元）

合 计 244160 186597.8 109205.6 26196.0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服务 7105 8914.9 3977.1 3033.9
专业化技术服务 35108 17625.5 8285.5 5135.9
科技推广及相关服务 88463 14852.5 8718.7 2730.2
科技信息服务 75967 41997.0 17699.9 10673.7
科技金融服务 3502 88305.8 65174.1 1307.7
科技普及和宣传教育服务 13042 4960.1 998.3 1531.8
综合科技服务 20973 9942.0 4352.0 1782.8

四、研究与试验发展
[注八]

（R&D）活动

2018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开展 R&D 活动的占

36.3%，比 2013 年提高 7.2 个百分点。R&D 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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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万人年。R&D 经费支出 274.0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28.6%；

R&D 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为 1.23%，比 2013 年提高 0.11 个百分

点。

2018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 2.1

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1.0 万件，分别比 2013 年增长 7.5%

和 12.4%；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 50.3%，比 2013 年提高 2.2

个百分点(详见表 4)。

表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行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情况

R&D 经费支

出（亿元）

R&D 人员折

合全时当

量（人年）

专利申

请数

（件）

#发明

专利

合 计 274.0 46929 20655 10386
采矿业 5.3 1363 449 247
制造业 266.0 44887 19322 9638
#专用设备制造业 30.2 4402 2717 1286
汽车制造业 43.1 6963 3964 1402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24.5 4610 811 552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7.8 2717 1622 84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65.1 9595 4708 3364
仪器仪表制造业 9.3 2253 867 32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7 680 884 501

五、高技术产业

2018 年末，全市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
[注九]

法人单位

799 个，比 2013 年末增长 7.2%；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 25.7%，

比 2013 年提高 5.2 个百分点。R&D 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2.2 万人

年。R&D 经费支出 134.2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26.0%。R&D 经费

与营业收入之比为 2.53%，比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水平高 0.97

个百分点。全年专利申请量 7796 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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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 64.3%，比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水

平高 14.4 个百分点(详见表 5)。

表 5 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法人单位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情况

R&D经费支出

（亿元）

R&D 人员折合

全时当量

（人年）

专利申请数

（件）
#发明

专利

合 计 134.2 21991 7796 5013
#医药制造业 28.6 4927 559 417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58.4 8430 3253 2132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8.5 1373 1709 1325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20.4 3755 1665 680

2018 年末，全市高技术服务业
[注十]

法人单位 220604 个、资

产总计 99594.9 亿元、收入合计 25351.9 亿元。分领域看，法

人单位数量位居前三位的是：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97649 个、信

息服务 75635 个和研发与设计服务 20760 个，分别占高技术服

务业法人单位的 44.3%、34.3%和 9.4%。法人单位资产总计位居

前三位的是：信息服务 54132.5 亿元、专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

术服务 16161.1 亿元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15590.8 亿元，分别

占高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的 54.4%、16.2%和 15.7%。法人单位

收入合计位居前三位的是：信息服务 12978.9 亿元、专业技术

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 4420.9 亿元和研发与设计服务 3282.0 亿

元，分别占高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的 51.2%、17.4%和 12.9%(详

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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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情况

法人单位

（个）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收入合计

（亿元）

合 计 220604 99594.9 44888.0 25351.9
信息服务 75635 54132.5 20905.7 12978.9
电子商务服务 1720 2362.7 2002.2 987.5
检验检测服务 2390 696.7 278.7 332.1
专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 18343 16161.1 7632.2 4420.9
研发与设计服务 20760 9382.7 4302.2 3282.0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97649 15590.8 9115.4 2867.9
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 2933 347.6 177.6 254.1
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 1174 920.9 474.1 228.5
其他高技术服务

六、文化及相关产业

2018 年末，全市有文化及相关产业
[注十一]

法人单位 15.1 万

个，比 2013 年末增长 54.2%；从业人员 121.2 万人
[注十二]

，比 2013

年末增长 28.7%；资产总计 27166.1 亿元，比 2013 年末增长

142.8%。

2018 年末，全市有经营性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14.7 万个，比

2013 年末增长 55.0%；从业人员 111.0 万人，比 2013 年末增长

33.5%；资产总计 24304.8 亿元，比 2013 年末增长 161.5%；全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451.1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109.9%。

2018 年末，全市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含社团）法人单位 0.4

万个，比 2013 年末增长 27.8%；从业人员 10.2 万人，比 2013

年末下降7.6%；资产总计2861.3亿元，比2013年末增长51.2%；

全年支出（费用）900.7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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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一]高端产业功能区：包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北京商务中心区、金融街、奥林匹克中心区、首都机场

临空经济示范区。其中，奥林匹克中心区和首都机场临空经济示范区统

计范围较 2013 年相比有所调整。

[注二]营业收入的汇总范围为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法人单位。

[注三]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 号）的精神和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标准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

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

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

的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

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

业、相关服务业等 9 大领域。

[注四]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

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注五]由于国家统计制度自 2014 年起正式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统

计调查，因此本公报数据与 2014 年数据进行对比。

[注六]科技服务业：按照《国家科技服务业统计分类（2018）》，

将科技服务业范围确定为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服务、专业化技术服务、

科技推广及相关服务、科技信息服务、科技金融服务、科技普及和宣传

教育服务、综合科技服务等 7大类。

[注七]收入合计的汇总范围为执行企业会计制度、行政事业会计制

度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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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八]研究与试验发展（R&D）：是指为增加知识存量（也包括有关

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设计已有知识的新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

系统性工作，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种类型。

[注九]高技术制造业：按照《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

高技术制造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 R&D 投入强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业，

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

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

等 6 大类。

[注十]高技术服务业：按照《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

高技术服务业是采用高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服务活动的集合，包括信息

服务、电子商务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

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环境

监测及治理服务和其他高技术服务等 9 大类。

[注十一]文化及相关产业：按照《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

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

动的集合。范围包括：一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

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

的生产活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

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二是为实现

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

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注十二]从业人员指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